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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军工（集团）陕铜有限责任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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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5）宝市中法民三初字第22号

原告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光股份公司）、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光集团公

司）与被告陕西省军工（集团）陕铜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铜公司）、天津市申源高压元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申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宝光股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刘兵强、宝光集团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晓君，被告陕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刚平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天津申源公司经

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共同诉称，原告是我国首批生产真空灭弧室的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拥有国内一流的技术装备及生产线，是

我国生产真空灭弧室（真空开关管、电子管）和真空开关设备的定点企业。“宝光”菱形（文字+图形）商标一直是原

告在其产品上使用的注册商标，是原告最主要的品牌标志和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使用“宝光”菱形商标的产品销量在同

行业连续多年保持国内第一，在同行业处于龙头地位。宝光牌真空灭弧室因质量可靠，售后完善，被多项电力建设项目

指定为专用产品。原告生产的宝光牌真空灭弧室，继1995年首次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认定为陕西省名牌产品后，在2004年

11月再次被认定为陕西省名牌产品。“宝光”菱形商标于2001年、2004年分别被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陕西省著

名商标。原告作为生产灭弧室的知名企业，通过历年来不断的业内媒体宣传和产品良好质量及完善的售后服务，已赢得

了广大用户的认可和首选，在业内的相关公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誉和地位。  

2005年10月，原告发现被告陕铜公司处有假冒宝光牌的真空灭弧室，经调查系被告天津申源公司生产销售的。后原

告对天津市场进行了走访，发现被告天津申源公司不但生产假冒的宝光牌真空灭弧室，而且还将生产的假冒宝光牌产品

卖到相关开关企业，使原告产品在天津的销售额从2002年的356万元降至2004年的93万元，给原告造成严重的损失。原

告请求法院判令：１、依法认定“宝光”菱形（文字+图形）商标（注册号：660363、1185505、1185504、1159379）为

驰名商标；２、二被告停止侵权，由第二被告天津申源公司赔偿因侵犯第一原告宝光股份公司商标专用权损失10万元及

经营损失30万元，由第二被告天津申源公司赔偿因侵犯第二原告宝光集团公司商标专用权损失10万元。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其提交的证据按证明的目的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系与驰名商

标认定有关的证据，另一部分系原告认为两被告侵权的证据。  

第一部分：与驰名商标认定有关的证据。  

一、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知晓程度的证据。  

1、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授予企业及“宝光”商标的荣誉称号：（1）.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国营宝光电工厂

“1990年度重合同、守信用”单位；（2）.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恭贺通知：“宝光电工厂在中国500家最大电子

及通讯设备企业，按利税总额排185位 ”；（3）.国务院颁发，总理李鹏签发“嘉奖令”，“宝光电工厂在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特发此证予以嘉奖”；（4）.化学工业部化肥司“定点

产品证书”，有效期1993.7.20-1996.7.20，定点产品为宝光厂生产的ZN3-10G真空断路器系列等；（5）.陕西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1993年5月3日颁发的“免检证书”；（6）.2000年12月20日颁发：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证书，有效期到2008年12月28日；（7）.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经复审，认定陕西宝光

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8）.国家科委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陶瓷

绝缘外壳真空开关管为重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证书；（9）.国家科委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一次封排技

术的真空灭弧室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10）.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颁发：“陶瓷金属化外壳”

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证书；（11）.陕西省科学技术厅火炬计划办公室颁发：“高可靠低压真空灭弧室为陕西省火

炬计划项目”证书；（12）.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防疫总局、国家环境保护局于2003年4月颁布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给TD380A真空灭弧室，承担单

位：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13）.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于2002年11月12日颁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认定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ISO9001:2000标准；（14）.陕西省人民政府1995

年12月颁发证书：“宝光牌真空开关管被认定为陕西省名牌产品，特发此证”；（15）.1999年12月30日，陕西省人民

政府颁布证书“宝光牌真空开关管，被认定为陕西省名牌产品，特发此证，有效期到2001年底。”；（16）.2004年4月

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陕西省名牌产品证书：“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宝光牌真空灭弧室为陕西省

名牌产品，有效期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17）.2004年11月2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宝光牌7.2-40.5kv高压

开关设备为“陕西省名牌产品，有效期2004年11月26日至2007年11月25日”；（18）.2004年11月19日，陕西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授予：“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用于高压断路器等商品上的“宝光”商标被认定为陕西省著名商标，

有效期三年。”  

2、金波资产评估所关于宝光商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宝光”牌商标使用价值为4100万。该证据因评估基准

日是1995年10月31日，而二原告起诉的时间是2005年11月，该报告不能证明诉讼时“宝光” 牌商标的商业价值，与本

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3、电力系统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开关柜的主要部件——灭弧室均指定使用“宝光”牌。其中有：（1）固

阳电报局变电站升压工程《10KV高压开关柜设备订货技术协议书》第十三条技术要求中，明确要求“真空泡采用陕西宝

光”；（2）陕西省农村电网建设（改造）工程招标文件中，也明确要求“选用陕西宝光生产的陶瓷真空灭弧室”。这

包括在2001年12月28日招标文件第五部分即“35KV户外断路器技术要求”中，及2002年4月18日招标文件第三条设备规

范中。  

二、“宝光”菱形商标持续使用时间的证据  

1、注册号为第660363号的国家商标局颁布的商标注册证一份。说明注册商标号为660363 的“宝光”菱形商标，是

1993年10月被核准注册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九类，即高压断路器、高压负荷开关、高压接触器、高压隔离开关、高压

接地开关、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高压防爆配电装置、低压配电屏（箱、柜）操动机构， 2003年10月7日该枚商标续

展一次，有效期至2013年10月6日。  

2、注册号为第1185504号的国家商标局颁布的商标注册证一份。说明注册商标号为1185504“宝光”菱形商标，是

1998年6月被核准注册的。核准使用商品为第九类，即电子管、发射管；高频介质电子加热管；真空开关管；石墨电

极；高低压开关设备；断路器；高压负荷开关。  

3、注册号为第1185505号的国家商标局颁布的商标注册证一份。说明注册商标号为1185505“宝光”菱形商标，是

1998年6月被核准注册的。核准使用商品为第九类，即真空开关管；真空接触器（电器控制装置）；避雷装置；铁路道

岔遥控电动设备；计算器控制设备装置；高压配电装置；电站自动化装置。  

4、注册号为第1159379号的国家商标局颁布的商标注册证一份。说明注册商标号为1159379“宝光”菱形商标，是

1998年3月被核准注册的。核准使用商品第九类，真空度测试仪。  

三、“宝光”菱形商标各种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1、原告宝光股份公司与《中国电子厂商名录》、北京东北郊广告有限公司、《建筑电气资讯》、高压开关编辑部

签定的广告合同；2、在《高压开关通讯》、《全国电力行业商务年检》、《中国电器工业年检》、《高压开关赛尔资

讯》所做的广告。用以证明“宝光”商标通过业内媒体所进行的宣传。  

四、“宝光”菱形商标受保护的记录证据  

1、原告宝光股份公司诉上海宝光电工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一案的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2、国

家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受理的原告对乐清市宝光真空电气制造有限公司“BG”商标及图形异议一案的受理通知书。  

五、使用“宝光”菱形商标的产品的销售情况  



1、原告宝光股份公司与全国31个省市签定的销售合同；  

2、与台湾地区签定的合同；  

3、原告宝光股份公司提交的1990年到2005年无源真空器件专业协会关于“成员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

表”，证明“宝光”牌产品在行业协会的统计中，连续16年产品销售量都处于第一的位置。该统计报表系行业协会的权

威统计，该数字说明了原告在同行业处于龙头位置；  

4、中国真空电子行业协会的证明，证明“宝光牌产品的产销量在同行业连续多年保持国内第一”；  

5、原告宝光股份公司提供的2002年至2005年的年度报告，证明其销售情况。  

第二部分：关于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证据  

1、哈尔滨阿许继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与第二被告天津申源公司签定的断路器买卖合同；  

2、第二被告天津申源公司出具给哈尔滨阿许继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虽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但第

二被告予以认可并提供了相应的原件，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陕铜公司答辩称，该公司没有制造侵权产品，只是购买了一台不知是侵犯了原告享有商标专用权的产品，产品

的购买有合法的途径，因此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陕铜公司提供了其与哈尔滨阿许继电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签定的断路器买卖合同原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无议异，

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天津申源公司未作答辩、未提供证据亦未出庭应诉。  

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被告陕铜公司均没有异议，被告天津申源公司未出庭应诉,放弃了对该证据的质证，故本院

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证据，并结合民事证据关联性、合法性的要求，本院经过归纳、分析认定本案存在下列法律事实：  

1、第二原告宝光集团公司设立于1970年，当时名称是电子工业部宝光电工厂、后名称变更为国营宝光电工厂、陕

西宝光电工总厂，最终名称变更为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1997年12月31日，宝光集团公司以其主要设备、技术投资发

起设立了第一原告宝光股份公司。原告宝光集团公司的前身宝光电工总厂（即4401厂），是我国生产大功率广播射管、

离子管、高频加热管等产品的骨干企业，1975年又成为中国最早研制生产真空灭弧室的厂家。宝光电工厂在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中作出过重大贡献。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经复审认定，陕

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一次封排技术的真空灭弧室”，被国家科委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中心认定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于2002年11月12日认定，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ISO9001:2000标准。  

2、1993年10月7日，原告宝光集团公司注册了商标号为660363的宝光菱形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为第九类。1998年6

月21日原告宝光集团公司申请注册商标号为1185505的宝光菱形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为第九类。1998年6月21日原告宝光

集团公司申请注册商标号为1185504的宝光菱形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为第九类。1998年3月14号原告宝光集团公司申请注

册商标号1159379的宝光菱形商标，核准使用商品为第九类。后2003年9月7日该四枚商标变更为原告宝光股份公司、原

告宝光集团公司共有。原告在宝光商标注册后一直在其产品上使用该商标。  

3、1995年12月、1999年1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证书认定：“宝光牌真空开关管为陕西省名牌产品”；2004年4月

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证书认定：“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宝光牌真空灭弧室为陕西省名牌产品，

有效期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2004年11月2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宝光牌7.2-40.5kv高压开关设备为“陕西

省名牌产品，有效期2004年11月26日至2007年11月25日”；2004年11月19日，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陕西宝光

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用于高压断路器等产品上的“宝光”商标为陕西省著名商标，有效期三年。”  

4、原告宝光股份公司多年以来一直与《中国电子厂商名录》、《建筑电气资讯》、《高压开关通讯》、《全国电

力行业商务年检》、《中国电器工业年检》、《高压开关赛尔资讯》、北京东北郊广告有限公司、高压开关编辑部等签

定广告合同，刊登“宝光”商标的产品广告。 通过业内媒体对“宝光”商标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宣传。  

5、原告宝光股份公司“宝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与全国31个省市签定有销售合同，并且与台湾地区也签定有销

售合同。从1990年到2005年无源真空器件专业协会公布的“成员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表”表明，“宝光”牌产

品在行业协会16年的销售量统计中，每年都处于第一的位置。  

6、2005年10月原告发现第一被告陕铜公司处有假冒宝光牌的真空灭弧室，经查系第二被告天津申源公司生产销售

的。被告陕铜公司只是为了使用而购买断路器，并不是为了销售，也不知是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的产品。原告宝光股份

公司申请证据保全，本院在第二被告天津申源公司生产现场查获了伪造的“宝光”菱形商标标识若干枚，并发现在天津

申源公司生产的断路器上正在使用假冒原告宝光股份公司生产的宝光牌真空灭弧室。  

为此，二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认定宝光菱形商标（图形＋文字），注册商标号：660363、1185505、1185504、



1159379为驰名商标并要求二被告停止侵权，由被告天津申源公司赔偿因侵犯原告宝光股份公司商标专用权损失10万元

及经营损失30万元，赔偿因侵犯宝光集团公司商标专用权损失10万元。  

本院认为，一、关于驰名商标  

所谓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驰名商标需要商标权人对商

标进行良好的经营和维护，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规定了驰名商标的构

成要件，下面就结合本案的事实，按其规定逐一予以审核。  

1、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  

首先，相关公众应当确定为与该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有关的消费者及与该类商品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

者。原告将“宝光”菱形注册商标主要用于商标分类表中第九类的产品即主要是中高压电器配件上。相关公众则主要是

电力行业人士、和与中高压电力有关的对象。  

其次，关于相关公众对商标的知晓程度。宝光商标涉及的商品均被国家科学技术部列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其

中，TD380A真空灭弧室被国家科学技术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环境保护局五部

委颁布的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因为宝光牌产品质量稳定优良，信誉卓著，曾多次在电力系统的

重大基础性建设工程中，对主要部件—真空灭弧室直接在技术要求或设备规范中指定使用原告生产的“宝光”牌真空灭

弧室。说明“宝光”商标在电力行业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另，1995年12月、1999年1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认定：“宝光

牌真空开关管为陕西省名牌产品”；2004年4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认定：“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宝

光牌真空灭弧室为陕西省名牌产品，有效期2004年4月1日至2007年3月31日；2004年11月2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宝光

牌7.2-40.5kv高压开关设备为“陕西省名牌产品，有效期2004年11月26日至2007年11月25日”；2004年11月19日，陕西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用于高压断路器等产品上的“宝光”商标为陕西省著名商

标，有效期三年。” 以上政府部门对“宝光”菱形注册商标的产品及商标的评价，也反映了有关部门对该商标在特定

领域、特定行业里被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一种正面肯定。综上分析，本院认为“宝光”商标在相关公众中被广为知晓。  

2、“宝光”菱形注册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  

“宝光”菱形注册商标，1993年注册的商标号为660363，1998年注册的商标号为1185504、1185505、1159379。

“宝光”商标自1993年10月7日注册，至今仍持续使用，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了10年。  

3、“宝光”菱形注册商标宣传工作持续的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  

“宝光”菱形注册商标涉及的产品属于工业产品，主要用于电力部门。由于工业产品消费者的特殊性，在客观上对

宣传的范围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原告在电力行业相关的权威杂志，专业期刊，全国电力行业年鉴，中国工业电器年鉴进

行长期的、大量的广告宣传，应认定其宣传遍及全国各地，涉及至相关行业公众。  

4、“宝光”菱形注册商标被保护的记录。  

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来看，不但有对其侵犯商标权的诉讼，而且有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通过商标权属争议的方式保

护其商标。目前对商标的保护法律规定只有司法和行政两个途径，原告方已从这两种途径分别对其商标进行了保护。  

5、原告产品的产量，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有率。宝光牌产品隶属的行业协会前身是无源真空器件专业协会，后变更

为中国真空电子行业协会。行业协会统计的“成员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总表”反映，从1990年至2005年，宝光牌

产品的销售量连续16年一直是同行业国内第一名，在同行业中处于龙头地位。宝光牌产品的销售网络遍布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据此可认为原告产品的产量及市场占有率处于较高水平。  

二、关于侵犯商标专用权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伪造、擅自制造原告注册商标标识，（2）、生产、销售侵犯商

标专用权的商品。从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和本院保全的证据均可证明，被告天津申源公司实施了上述两项违法行为，侵犯

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陕铜公司，没有制造和销售侵权产品，亦不存在侵犯原告商标

注册专用权的其他行为。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侵犯商标专用权的产品，产品的购买有合法的途径，故其没有侵

权，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 二原告注册的“宝光”菱形注册商标公众知晓程度广泛，商标使用持续时间长，宣传适

度，保护有力，其产品产量、市场占有率较高，企业、产品、商标先后多次获得了有关行政部门、行业协会的肯定性评

价，该商标从客观上已经达到了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程度，且该商标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符合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条

件。本院认定原告的“宝光”商标为驰名商标。  

被告天津申源公司侵犯了二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数额由于原、被告均未提供相应

的证据，本院根据案情予以确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二）项、第八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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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使用在高压断路器、高压负荷开关、高压接触

器、高压隔离开关、高压接地开关、交流金属封闭开关设备、高压防爆配电装置、低压配电屏（箱、柜）操动机构、电

子管、发射管、高频介质电子加热管、真空开关管、石墨电极、高低压开关设备、断路器、真空开关管、真空接触器

（电器控制装置）、避雷装置、铁路道岔遥控电动设备、计算器控制设备装置、高压配电装置、电站自动化装置、真空

度测试仪等商品上的“宝光”菱形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  

二、被告天津市申源高压元件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损失20万元。赔偿原告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三、驳回原告对被告陕西省军工（集团）陕铜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本院查封的被告天津市申源高压元件有限公司伪造的商标标识和侵权断路器产品予以销毁。  

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313元，原告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宝光集团有限公司各承担3000元，被告天津市申

源高压元件有限公司承担8313元。证据保全费10520元，由被告天津市申源高压元件有限公司承担。财产保全费15000

元，因未实施财产保全应退还原告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当事人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王 新 民 

审 判 员 韩 权 雁 

代理审判员 刘  宏 

二○○六年四月三日  

书 记 员 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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